
浦银安盛价值成长股票型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 PDF转换可

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7/2021_2022__E6_B5_A6_

E9_93_B6_E5_AE_89_E7_c33_487931.htm 浦银安盛价值成长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 重要提示 １、浦银安盛

价值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的募

集已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２００８］２６３号文批准。

中国证监会对本基金的核准并不代表中国证监会对本基金的

风险和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推荐或者保证。 ２、本基金是

契约型开放式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本基金的管理人为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注册

登记机构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

登公司”），基金托管人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工商银行”）。 ４、本基金的发售对象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境内的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

者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的其他

投资者。 个人投资者指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可以投资开

放式证券投资基金的自然人。 机构投资者指符合法律法规规

定可以投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的在中国合法注册登记并存

续或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设立的并存续的企业法人、事业法

人、社会团体或其他组织。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指符合《合

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的可投资于中国境内合法募集的证券投资基金的中国境

外的基金管理机构、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以及其他资产管理

机构。 ５、浦银安盛价值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

称“本基金”）基金份额将自２００８年３月１０日至２０



０８年４月９日通过本公司直销中心、电子直销和代销机构

网点公开发售。（周六、周日本公司直销中心和部分代销银

行网点照常办理业务，具体时间安排详见本公告正文） ６、

投资者欲购买本基金，需开立上海中登公司基金账户。基金

募集期内本公司直销中心、电子直销和指定代销网点可为投

资者办理开立基金账户的手续。在基金募集期间，投资者的

开户和认购申请可同时办理。 ７、一个投资者只能开设和使

用一个基金账户。不得非法利用他人账户或资金进行认购，

也不得违规融资或帮助他人违规进行认购。若投资者在不同

的销售机构处重复开立基金账户导致认购失败的，基金管理

人和销售机构不承担认购失败责任。如果投资者在开立基金

账户的销售机构以外的其他销售机构购买本基金，则需要在

该代销网点增开“交易账户”，然后再认购本基金。 ８、投

资者认购款项在募集期内产生的利息折算为基金份额归基金

份额持有人所有，具体份额数以注册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 

９、本基金在代销网点的首次认购的最低金额为１０００元

人民币（含认购费），追加认购的最低金额为１０００元；

但在工商银行销售网点的首次认购的最低金额为５０００元

人民币（含认购费），追加认购的最低金额为１０００元。

各代销机构对最低认购限额及投资金额级差有其他规定的，

以各代销机构的业务规定为准。直销中心的最低认购金额为

５０万元人民币（含认购费），追加认购的最低金额为１０

００元，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状况和投资者需求调整直销

中心的最低认购标准。电子直销渠道首次最低认购金额为人

民币１０００元（含认购费），追加认购最低金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０元。投资者在募集期内可多次认购基金份额，但认



购申请一经确认，则不可以撤销。如发生比例配售，认购申

请确认金额不受认购最低限额的限制。 １０、销售机构（指

代销机构、直销中心和电子直销）对申请的受理并不表示对

该申请的成功确认，而仅代表该销售机构确实接受了认购申

请，申请的成功确认应以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的确认登记为准

。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合同》生效后到原认购网点打印认购

成交确认凭证或查询认购成交确认信息。 １１、本公告仅对

本基金基金份额发售的有关事项和规定予以说明，投资者欲

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刊登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等报刊的《浦银安盛价值成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及本公告将发布在本公司网站（ｗｗｗ．ｐｙ－ａｘａ．

ｃｏｍ），投资者亦可通过本公司网站下载有关申请表格和

了解基金募集相关事宜。 １２、工商银行及其他各代销机构

的具体代销网点详见各代销机构的相关业务公告。投资者可

自即日起到工商银行网点咨询有关本次募集的有关事宜。 １

３、在募集期间，各代销机构可能还将适时增加部分基金销

售城市。具体城市名单、联系方式及相关认购事宜，请留意

近期本公司及各代销机构的公告，或拨打本公司及各代销机

构客户服务咨询电话。本公司在募集期内还可能增加新的代

销机构，投资者可留意相关公告信息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

电话进行查询。 １４、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２８－９９９或（０２１）３３０７９９９９

咨询认购事宜，也可拨打工商银行及其他各代销机构的客户

服务电话咨询认购事宜。 １５、对未开设销售网点的地方的

投资者，请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８２８－



９９９或（０２１）３３０７９９９９咨询购买事宜。对认

购金额较大的投资者，本公司提供上门服务。 １６、本基金

实行限量销售，设定募集目标上限为７０亿份（不含认购资

金利息结转的基金份额）。本基金募集期内正常认购日日间

不停止销售，但如当日认购结束后发现累计认购申请超过募

集上限，基金管理人将于次日在指定媒体上公告本基金于公

告当日停止销售。若募集期内认购申请全部确认后本基金的

总份额不超过７０亿份（含７０亿份），则所有的有效认购

申请全部予以确认。若募集期内认购申请全部确认后本基金

的总份额超过７０亿份，则对募集期内的有效认购申请采用

“末日比例确认”的原则给予部分确认，未确认部分的认购

款项退还给投资者。 １７、基金管理人可综合各种情况对发

售安排做适当调整，并可根据基金销售情况适当延长或缩短

基金发售时间，并及时公告。 １８、风险提示：本基金投资

于证券市场，基金净值会因为证券市场波动等因素产生波动

，投资者在投资本基金前，请认真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

书》和《基金合同》，全面认识本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

和产品特性，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

，对认购基金的意愿、时机、数量等投资行为作出独立决策

，承担基金投资中出现的各类风险。投资本基金可能遇到的

风险包括：证券市场整体环境引发的系统性风险，个别证券

特有的非系统性风险，大量赎回或暴跌导致的流动性风险，

基金投资过程中产生的操作风险，因交收违约和投资债券引

发的信用风险，基金投资对象与投资策略引致的特有风险等

等。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

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



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一、基金募集基本情况 

（一）基金名称 浦银安盛价值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简

称“浦银价值”；基金代码：５１９１１０） （二）基金类

型 契约型开放式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三）基金存续期限 不

定期 （四）基金份额发售面值 每份基金份额发售面值为１．

００元人民币 （五）募集目标及方式 本基金实行限量发售，

最大募集规模上限为７０亿份（不含认购资金利息结转的基

金份额）。《基金合同》生效后，基金规模不受上述募集规

模上限的限制。本基金采取“全额预缴，末日比例确认，余

额退回”的发售方式控制最大募集规模。 如果募集首日的有

效认购规模达到或超过７０亿份，或者在募集期首日后的其

他时间，如果将当日的有效认购申请全部确认后，将使本基

金在募集期内接受的有效认购规模超过７０亿份，本基金将

于次日公告提前结束发售，并自公告日起不再接受认购申请

，将对募集期内最后一个认购日之前的有效认购申请全部予

以确认，对最后一个认购日有效认购申请采用“末日比例确

认”的原则给予部分确认，未确认部分的认购款项将依法退

还给投资者。 本基金管理人在基金募集期间不得擅自调整该

基金募集规模上限。《基金合同》生效后，基金规模不受上

述募集规模上限的限制。 （六）发售对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

内的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及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法

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的其他投资者。 

个人投资者指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可以投资开放式证券

投资基金的自然人。 机构投资者指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投

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的在中国合法注册登记并存续或经政

府有关部门批准设立的并存续的企业法人、事业法人、社会



团体或其他组织。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指符合《合格境外机

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可

投资于中国境内合法募集的证券投资基金的中国境外的基金

管理机构、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以及其他资产管理机构。 （

七）销售机构 １、直销中心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

直销中心 地址：中国上海市淮海中路３８１号中环广场３８

楼 电话：（０２１）２３２１２８９９ 传真：（０２１）２

３２１２８９０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８２８－９９９；（

０２１）３３０７９９９９ 联系人：陈小荣 网址：ｗｗｗ．

ｐｙ－ａｘａ．ｃｏｍ ２、电子直销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电子直销（银联通模式） 交易网站：ｗｗｗ．ｐｙ－ａ

ｘａ．ｃｏｍ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８２８－９９９；（０

２１）３３０７９９９９ ３、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５５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

城区复兴门内大街５５号 法定代表人：姜建清 联系人：田耕 

电话：０１０－６６１０７９００ 传真：０１０－６６１０

７９１４ 客户服务热线：９５５８８ 公司网址：ｗｗｗ．ｉ

ｃｂｃ．ｃｏｍ．ｃｎ ４、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５００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

中山东一路１２号 法定代表人：吉晓辉 联系人：徐伟、汤嘉

惠 电话：０２１－６１６１８８８８ 传真：０２１－６３６

０４１９９ 客户服务热线：９５５２８ 公司网址：ｗｗｗ．

ｓｐｄｂ．ｃｏｍ．ｃｎ ５、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

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２５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

城区闹市口大街１号院１号楼长安兴融中心 法定代表人：郭

树清 联系人：王琳 联系电话：（０１０）６７５９５００３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３３ 网址：ｗｗｗ．ｃｃｂ．ｃｏｍ 

６、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１８８号 

法定代表人：蒋超良 客服电话：９５５５９ 网址：ｗｗｗ．

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７、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７０８８号 法定代表人：秦晓 客服

电话：９５５５５ 网址：ｗｗｗ．ｃｍｂｃｈｉｎａ．ｃ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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